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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109年度處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績效探討及分析報告 

壹、 前言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來源，充足的稅收可促進國家經濟發

展，確保國家人民的安定，然而民眾因稅賦負擔，可支配所得減少，繳納

稅賦的同時也冀望獲得相對利益。稅務機關一方面必須確保財政收入，另

一方面亦須顧及民眾感受，故稅務稽徵工作的良窳，除直接影響人民對政

府的印象及觀感，亦間接影響人民對納稅義務履行的意願，因此本局以提

供優質的便民服務為重要目標，承辦員以「顧客導向服務」的觀念，提供

民眾親切的服務態度、高度的專業能力加以協助解決，故經常獲得民眾高

度的肯定。 

本局為即時了解民眾的心聲，即時處理因稽徵所致之不滿情緒，重視

民眾申訴，故本局受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時，即加倍重視與關心，一再

要求承辦單位審慎處理。為了解本局受理之申訴及陳情案件處理過程有無

缺失，特就年度中受理之案件加以分析檢討，期能強化為民服務工作，提

升服務品質。 

貳、 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之來源 

109年度受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共 72件，依來源區分(詳如附件 1)如下

表所示： 

提出方式 列 管 分 類 件 數 比 率 

書面申請 申訴、陳情案件 1 1.39% 

網路申請 

民意信箱、線上申訴及陳情、新竹縣

政府民意匯流平台案件(縣民信箱、

1999專線及縣民 Facebook) 

71 98.61% 

電話申請 申訴、陳情案件 0 0% 

合    計 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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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網路申請來源區分： 

提 出 方 式 列  管  分  類 件  數 比  率 

網路申請 

民意信箱 36  50.70% 

線上申訴 7  9.85% 

線上陳情 3 4.23% 

縣民信箱 14 19.72% 

縣民 1999專線 9 12.68% 

縣民 Facebook 2 2.82% 

合   計 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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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依網路申請案件來源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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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多以網路申請方式為主(佔 98.61%)，已

成為忙碌的工商社會講求效率之趨勢主流，故本局提供多元網路申請方式

予民眾使用，因操作介面簡單易懂，可讓民眾免去舟車勞頓之苦。 

本局民意信箱多以民眾申請補發房屋稅及地價稅稅單、諮詢稅務法令

及反應意見，民眾得以用方便及簡易的方式達到省時的效果。 

參、 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分析 

一、依內容區分 (詳如附件 2) ： 

案 件 內 容 區 分 件  數  佔  比 

(一)房屋稅問題 16 22.22% 

(二)地價稅問題 13 18.06% 

(三)土地增值稅問題 8 11.11% 

(四)使用牌照稅問題 5 6.94% 

(五)契稅問題 0 0.00% 

(六)印花稅問題 0 0.00% 

(七)娛樂稅問題 2 2.78% 

(八)行政業務案件 12 16.67% 

(九)其他機關案件 16 22.22% 

合    計 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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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除移文其他機關辦理案件外，以房屋稅及地價稅

案件居多(分別佔 22.22%及 18.06%)，其次依序為行政業務案件(反應服度

態度良好、索取稅捐統計要覽、政府效率低落…)、土地增值稅、使用牌

照稅及娛樂稅案件，無人申訴或陳情印花稅及契稅問題。 

二、依申訴及陳情案件處理結果區分（詳如附件 3）： 

案  件  處  理  結  果 案件數 比 率 

(一)  屬查詢、建議性質及反映意見 49 68.06% 

(二)  原核無誤或申請事由依法不合，無法照辦 3 4.17% 

(三)  移送其他機關承辦 16 22.22% 

(四)  承辦過程有欠缺已予更正 2 2.78% 

(五)  重新查核更正 1 1.39% 

(六)  陳情人補正後，依法准予所請 1 1.39% 

合    計 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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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民眾因不熟悉相關稅務常識之法令查詢、建議及反映意見佔申訴

及陳情案件的比例最高(68.06%)；原核無誤或申請事由依法不合無法照辦

佔 4.17%；移送其他機關承辦佔 22.22%，此項大部分案件係屬民眾對地方

稅與國稅分屬權責機關職掌業務尚不熟諳，致應屬國稅業務誤向本局申請。

本局對於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均儘速答覆陳請人或申訴人，告知案件辦

理情形及規定，並感謝其關心稅政。 

三、109年度案件平均處理日數為 3.3天，較 108年 3.6天顯著減少 0.3

天（不含例假日），較 107年 4.8天減少 1.5天，較 106年 5.5天減

少 2.2天，平均處理日數逐年遞減。 

 

 

 

 

 

 

    至於 109年各類陳情申訴案件平均處理日數如下：(詳如附件 2) 

案  件  內  容  區  分 平 均 處 理 日 數 

（一）房屋稅問題 4.0 

（二）地價稅問題 4.5 

（三）土地增值稅問題 5.5 

（四）使用牌照稅問題 3.2 

（五）行政業務案件 2.5 

（六）其他機關案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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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9年度各稅目受理申訴及陳情案件共 44件，較 108年減少 10件，

較 107年少 34件。各稅目案件數如下(扣除其他機關案件與行政業務

案件)： 

稅    目    別 109年件數 108年件數 107年件數 

(一) 房屋稅案件 16 17 16 

(二) 地價稅案件 13 17 51 

(三) 土地增值稅案件 8 8 5 

(四) 使用牌照稅案件 5 8 2 

(五) 娛樂稅案件 2 0 2 

(六) 印花稅案件 0 2 2 

(七) 契稅案件 0 2 0 

合  計 44 5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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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受理申訴及陳情案件之稅目，其中地價稅所受理之案件數 13

件較 108年減少 4件，較 107年減少 38件，經查係 107年地價稅申訴及

陳情案件數量遽增，因本縣 107 年公告地價調幅為 25.63%，且地價稅採

累進稅率核稅，致稅賦相較 106 年而言，產生漲幅過大之現象，爰造成

107年地價稅陳情案件量遽增之情況；至於其餘稅目案件量 109年與 108

年、107年比較，增減並無明顯變化。 

五、對於本局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滿意度問卷調查，問卷僅回復 1件，該件

為民眾對於本局處理其反映本局人員未落實戴口罩案，由於處理得宜，

表示非常滿意，有關案情及處理情形說明如下(如附件 4)： 

案情摘要： 

陳情人反映本局人員未落實配戴口罩？ 

處理情形： 

依陳情人反映當時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健康人士尚不需戴口罩，

口罩使用時機為有呼吸道症狀者、慢性病患者、看病陪病者，因本局

非屬第一線防疫單位，並未強制要求所有同仁配戴口罩，惟為維護洽

公民眾及同仁的安全，除於大門口量體溫及提供酒精液乾洗手外，已

於洽公櫃臺設置防疫透明隔板，並要求同仁要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室外至少達 1公尺，室內至少達

1.5公尺)，如果特殊狀況無法達到時，即應配戴口罩。本案已依限

以電子郵件回復陳情人在案。 

肆、 檢討建議事項 

一、109年度受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共 72件，分析檢討如下：  

(一)109年度申訴及陳情案件以內容區分最多的前 3項，分別為其他機關

案件 16件、房屋稅 16件及地價稅 13件，分別占所有申請件數之

22.22%、22.22%及 18.06%，其他機關案件大多屬國稅案件，除持續

加強分流機制外，並宣導國地稅稅目與稽徵機關，以減少不必要的行

政作業。至於房屋稅及地價稅案件，係因與一般民眾切身利益最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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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內容大多為詢問地價稅、房屋稅繳稅方式、申請補發稅單或繳納

證明、更改投遞地址，以及地價稅、房屋稅核課疑義等問題。 

 (二)本局針對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尤其是陳情(申訴)各稅核課疑義案

件，為減緩民眾反彈，要求業務單位均應儘速答覆申請人，且各單位

主管常督促經辦同仁注意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之處理期限，以合法及

快速正確審核內容回覆民眾。 

二、稅捐稽徵工作除要依法辦理外，並要確實查證小心核對，隨時釐正維

護稅籍資料的正確，避免核課錯誤；承辦案件遇有爭議時，尤應審慎

查證，並加強與納稅義務人事前的溝通，委婉詳細說明法令的依據，

使納稅義務人明瞭並保障納稅人的權益，藉以化解徵納雙方的爭議，

當可減少納稅義務人事後陳情，提升稽徵工作之效率。 

三、本局同仁於承辦案件期間行文向相關單位查證時，均已依規定以副本

告知申訴人或陳情人，使其了解案件辦理進度。若未能在規定期限內

辦結，應依分層負責規定簽請核准延長，同時將無法如期辦結原因告

知申訴人或陳情人並副知列管單位，本項工作仍應持續辦理，以便加

強與民眾之溝通聯繫。 

四、各單位承辦案件，如與納稅人之見解歧異，經溝通後仍無法獲得共識，

或迭次申訴陳情案件，可透過相關業務人員及納保官的協助，面對面

溝通，詳細解說陳情事項的法令規定，讓徵納雙方的意見得以溝通，

並化解疑慮，進而解決納稅人的問題。 

五、本局對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均依規定逐案編號並分類專案建檔後，交

各有關單位依申訴或陳情事項及內容查明處理並函覆後按月列管存

檔。經查案件可變更原處分，或申訴人、陳情人之請求內容依法有據

者，則逕予變更；如查陳情事項與法令函釋規定不符者，亦請詳細委

婉答覆無法准予所請之法令依據；如適用法令有疑義，即應請示上級

機關，俟釋示後再詳細答覆申訴人或陳情人。 

六、如申訴人或陳情人回覆的意見調查表中有表示不滿意或其他反映意見，

應瞭解分析其訴求婉轉答覆並繼續追蹤列管。答覆之內容如屬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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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應於公文內載明所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

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伍、 結語 

由於稅務法令繁多且時有異動，加上民眾稅務常識較為不足，人民陳

情案件以對租稅法令疑義查詢及反映意見為大宗;本局除儘可能透過電話、

電子郵件及書面與陳情人充分溝通，透過口語化解說使民眾瞭解稅務常識

外，將持續透過多元管道，運用資通訊科技，於各項宣導活動、講習會、

本局網站及社群網路等加強新頒法令及重大政策之宣導，並因應民眾需求，

提供各項創新便民措施，以避免民眾因不諳法令及申辦不便而向本局申訴

陳情。  

政府是最大的服務業，為民服務品質的提升是無止盡的，本局除提供

最便捷優質的服務外，更重要的使命就是維護納稅人的權益，秉持以民為

本與誠信創新的服務精神，從「心」出發，傾聽納稅人心聲，以達成「徵

方公平合理課稅，民眾心悅誠服繳稅」的終極目標。 


